信用修复告知书
福州强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：
因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相关规定，我局已依法对你单位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决定。
为深入践行“管服并举”的执法理念，积极引导失信主体主动纠正违法失信行为、重塑良好信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信用修复管理办法》《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，现就信用修复有关事宜告知如下：
一、信用修复条件
（一）相关失信信息已达到法定规定的最短公示期限要求（轻微、一般失信≥ 3个月、严重失信≥ 1年，法规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）；
（二）已经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中规定的义务；
（三）已经主动采取相关整改措施，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；
（四）未因同一类违法行为再次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；
二、信用修复办理流程
在满足上述信用修复条件后，你单位可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信用修复。
三、其他提示
（一）信用修复是失信主体依法享有的合法权利，也是企业重塑信用、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的重要途径，请你单位把握机会，及时完成整改并依规提交修复申请。
（二）信用修复不收取任何费用，请提高防范意识，谨防各类以“信用修复”为名的违规收费行为。
（三）若你单位对信用修复相关事宜存有疑问，可电话咨询：059183371270（福州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）。
希望你单位以此为戒，在今后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坚持诚信守法经营，共同维护公平、有序、健康的市场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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